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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与“理性”的平衡

———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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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强调“天启经典”与“人类理性”之间的平衡并举是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之道的重要思想内涵。伊斯兰哲

学强调“经典”与“理性”两者各有所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穆斯林既要遵循“经典”的引导，遵行经典教义，也要发挥

“理性”的作用，思考万物奥妙，探索宇宙真理，恪守中道，不偏不倚。历史昭示，秉持“经典”与“理性”的平衡历来是伊斯

兰哲学的主流思想，也是伊斯兰文明的成功之道，而偏离这一中正和谐之道，就会导致各种极端思想和极端主义的滋生。

深入理解伊斯兰宗教哲学中正和谐的思想内涵，平衡协调和正确把握“经典”与“理性”的关系，弘扬伊斯兰文明的中道

思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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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典”与“理性”的平衡是伊斯兰哲学中和思想的重要内涵

强调“天启经典”( ) 与“人类理性”( ) 之间的平衡并举是伊斯兰教宗教哲学所倡导的中正和

谐之道的重要思想内涵。所谓“天启经典”是指来自真主安拉的“启示”( ) ，具体而言，就是真主安

拉所降示的经典和派遣的使者所传达的诫命，亦即《古兰经》和“圣训”。“人类理性”则是指人类的思

维能力和判断能力，亦即人的理智与智慧。穆斯林认为，在《古兰经》中被喻为“光上加光”( 24: 34 ) ［1］

的“天启经典”与“人类理性”是真主引导人类的两道光芒，对于认识真主、追求真理的人，两者缺一不

可，人类在认识真理、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只有经典与理性并重，才是走向成功的中正之道。
伊斯兰教传统哲学强调，穆斯林不仅要遵循“天启”的引导，恪守经典的教诲，同时也要发挥“理性”

的作用，思考宇宙万物的奥秘，努力探索和追求真理。《古兰经》中有许多推崇知识、倡导理性、激励思

考的经文，强调人类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应当仔细观察和参悟宇宙的奥秘，认真求证，切实把握宇宙的

常道和万物的规律，避免臆想和盲从。《古兰经》中说: “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 10:

101) ［2］“难道他们不观察吗? 骆驼是怎样被造成的，天是怎样被升高的，山峦是怎样被竖起的，大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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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被展开的。”( 88: 17 － 20) ［3］“他们只凭猜想，而猜想对于真理，确是毫无裨益的。”( 53: 28 ) ［4］伊斯

兰哲学认为，穆斯林的信仰、功修和伦理教条，无一不是来自于“天启经典”的教诲和指导，也无一不立

基于健全的理性之上。伊斯兰“中正之道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正确的经典不仅不悖于健全的理性，而

且符合理性……这是因为，理性是真主的恩赐，天启也是真主的恩赐，二者都是仁慈主的神圣迹象，真主

的迹象是不会相互抵触和矛盾的，矛盾只存在于人的理解中。”［5］

伊斯兰哲学对“经典”与“理性”关系的定位，实际上就是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定位。对宗教与科学

关系的认识，东、西方哲学领域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位当代中国学者指出，“科学与宗教本来就

是对同一终极神圣从不同领域或方面探索认知的人文体系，目标一致、殊途同归、相互验证、相辅相成。
所谓科学与宗教的矛盾冲突只不过是人们牵强误用、越俎代庖、偏执谬误的产物，并非两者关系中原

有。”［6］传统伊斯兰哲学也持这种观点，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伊斯兰中正之道强调，既不能以宗教

取代或否定科学，也不能以科学取代或否定宗教，两者相互关联，相得益彰。宗教之所以为宗教，是由于

它的超验性，完全以理性去评判关于精神信仰领域( 如后世、天堂、地域、灵魂等等) 的诸多超验性事物，

显然是鞭长莫及的。然而，一个宗教如果全然排斥理性甚至否定理性的作用与价值，就难免会陷入盲从

与迷信的境地。这就是《古兰经》和“圣训”强调穆斯林要恪守“天启经典”与“人类理性”并重的原因所

在。因此，宗教与科学体现了“天启经典”与“人类理性”的不同价值，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而

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当代伊斯兰学者所言，“科学并不是宗教信仰的敌人和对立面，而是通向信仰的向

导。”［7］“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理性与经典没有冲突。科学就是我们的宗教，宗教就是我们的

科学; 科学是信仰的指南，信仰是科学的统帅; 理性是经典的基石，经典激励着理性，可靠的经训与健全

的理性毫不矛盾。”［8］科学不是医治百病的万能药，忽视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科学主义”，在给人类

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也会把人类推向难以预测的危险深渊的边缘，“这个奉行西方化和科学主义的现

代世界所带来的各种心灵和精神疾病，已使人们昼夜不宁，寝食难安。”［9］

事实上，关于“天启经典”与“人类理性”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伊斯兰宗教哲学所探讨的一个重大命

题，进而形成了或重经典、或重理性或二者兼顾等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哲学学派。经典主义者( )

在强调经典所具有的无上权威的同时，忽视甚至否定理性的作用和价值，认为经典包罗万象，无所不及，

理性不仅是有限的、羸弱的、不可靠的，甚至是多余的或是谬误的; 而理性主义者( ) 则反其道而行

之，认为理性具有无上的权威，它既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一切知识的唯一源泉，理性不可接受的事就

是虚无的、错误的、甚至荒谬的，因此，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宗教信仰中的非理性因素实际上是有损于信

仰的，那些超验的传述是不可信的，如穆圣的所谓“夜行”与“登宵”，①其实不过是精神的幻游而已，如

此等等。而伊斯兰教正统派则认为，经典与理性各有所用，各有自己的领域，两者不仅不能相互取代，而

且相互需要，相得益彰。“天启经典”指导“人类理性”发挥作用，而“人类理性”又是理解“天启经典”的

基础; 没有“天启经典”的引领，“人类理性”有可能成为盲人瞎马，而抛弃“理性”，“经典”也会流于教

条，无所其用。

二、秉持经典与理性平衡并举的原则是伊斯兰哲学史的主流思想

在伊斯兰哲学史上，兴起于公元 7 世纪中后期的哈瓦利吉派是最早偏离伊斯兰教中正和平之道的

极端主义派别，该派原属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阵营，是阿里阵营中的主战派，但因反对阿里及其

大部分拥戴者的主和立场而从阿里阵营中分裂出来，“哈瓦利吉”意即“出走者”。哈瓦利吉派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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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夜行与登宵: 据伊斯兰教文献记载，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时期的某天夜里( 据传在公元 620 年或 621 年伊斯兰教历 7 月 27
日之夜) ，由天使吉卜利勒陪同，乘“仙马布拉格”由麦加夜行至耶路撒冷，继而遨游天际。《古兰经》中记载说:“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

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我在远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 17:

1) 在《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等“圣训”集中对夜行与登宵的具体情形亦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阿里及其拥戴者倾向和平、与敌对的穆阿维叶势力媾和的政治主张，主张通过战争解决纷争，又称“军

事民主派”。在宗教思想方面，哈瓦利吉派认为，穆斯林绝对不能有任何犯罪行为，否则就是叛教者，甚

至认为除自己的派别外，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叛教者，还主张不能对《古兰经》经文作任何解释。如果说

哈瓦利吉派的极端思想倾向更多地表现在政治立场层面的话，那么，其后出现的穆尔太齐赖派则更多地

在宗教思想层面偏离伊斯兰教的中正之道。穆尔太齐赖派是 8 世纪前期兴起的一个具有唯理主义倾向

的宗教哲学学派，该派在不少方面沿袭了哈瓦利吉派的主张。“穆尔太齐赖”意为“分离者”，该派的创

立者瓦绥勒·伊本·阿塔，原是穆圣再传弟子哈桑·巴士里( 642 年—728 年) 的弟子，据说他因反对老

师认为一个“犯大罪”者仍是一个穆斯林的观点而愤然离席，故名穆尔太齐赖派。“穆尔太齐赖，起初是

一个固执的严格主义运动，他们断言《古兰经》是上帝的非创造的言语而且是无始的这种学说，会损害

上帝的统一性，但是，他们后来发展成为唯理主义者，给人类理性的产物以超乎《古兰经》的绝对价

值。”［10］“穆尔太齐赖”派的主要观点有:

1．“犯大罪”者既非穆斯林，也非叛教者，而介于两者之间。
2． 真主没有本体以外的知、能、观、听、活等无始的诸多属性，其本体就是彻知者、全能者、永生者、全

观者、全聪者、永活者，因为真主本体之外的属性有悖于真主的独一性。
3．《古兰经》是有始的被造物，反对逊尼派关于《古兰经》是真主永恒无始的言辞即真主的属性的说

法，只有真主是永恒无始的独一存在。认为视《古兰经》为无始的观点，有悖于真主的独一性原则。
4．“前定论”有悖于真主的公正性，因为真主是绝对公正的，他只依据人类的行为而赏善罚恶。人

类的意志是自由的、自主的。
5． 真主创造万物是通过理性来实现的，即先创造了单一的理性世界，继而由理性世界产生出最初的

物质，并逐渐演化为万事万物。真主不仅创造了作为自然实体的人———躯体，而且赋予人以精神实

体———灵魂。灵魂是肉体的本质，是理性的产物，因此理性是人的本质。
6． 理性是信仰的最高准则，对真主的信仰不是盲信，而是基于知识和理性的认知，理性是信仰的依

据和基础，只有以理性作为信仰的依据，才能真正认识真主并确信真主。
“穆尔太齐赖派是理性主义教派，用理性判断伊斯兰教信仰，弃绝一切非理性因素。但是，宗教属

信仰，信仰绝非用理性可以阐释清楚的，且不说宗教里含有感情、心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诸多因

素。”［11］虽说伊斯兰教推崇理性，强调理性在认识真理、引导信仰方面的作用，然而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

教，仍具有超验性的一面。由于穆尔太齐赖派将人类理性等同于真理的思想倾向有悖于伊斯兰教所倡

导的天启与理性并重的中正之道，该派也因此而受到正统派的严厉批评。穆尔太齐赖派在后来的发展

过程中，受到伍麦叶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利用，或压制、或扶持，因而起落不定，进而发生内部分化与分

裂。特别是在 10 世纪，作为该派理论先锋的艾什尔里( 873 年—935 年) 因对该派唯理主义思想的危害

性深感担忧，遂果敢地脱离该派，转而采取中正立场，调和唯理派和经典派之间的对立，着力重构伊斯兰

教正统教义学体系。
艾什尔里强调，拘泥于经训明文的字句、拒斥使用理性的做法，是懒汉或无知者才会有的主张。同

时，借理性而狂妄地冲破经典的法度也是错误的，甚至是更为严重的错误，因为远离经典指导的理性，任

其自由驰骋，就像脱缰之马，难免会陷入难以复返的迷途。艾什尔里认为，赋予理性最高的权威，不仅不

会如穆尔太齐赖派宣称的那样是对宗教的支持，而且是对宗教的否定，因为理性如果高于信仰的话，就

是对天启价值的否定。《古兰经》中有很多经文强调穆斯林要坚信目所未见的“幽玄”，即那些人类思想

不可企及的内容，信仰幽玄是衡量是否有虔诚信仰的重要尺度。基于此，艾什阿里着力整合了理性主义

者和经训传述者之间的分歧，既不偏向于穆尔太齐赖派的理性主义，也不拘泥于经训明文的表意直解和

死守教条的做法，既不偏向于前定论，也不偏向自由论。这种平衡中庸的思想倾向一直成为伊斯兰哲学

的主流价值取向，“伊斯兰哲学的主轴是宗教，但它并不因为受宗教的支配而排斥古希腊哲学的合理成

分……伊斯兰哲学还十分注重哲学本身与宗教教义的吻合。众所周知，两者之间往往是大相径庭的。
但伊斯兰哲学则通过折中的方法，尽可能在两者之间取得统一。”［12］正是由于艾什尔里等穆尔太齐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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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哲学家重归伊斯兰思想的中正之道，才使该派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近乎陷于穷途末路的困境。至

12 世纪，由于其一些主张日益极端，使其难有立足之地，最终导致该派在组织形式上销声匿迹。虽说穆

尔太齐赖派的思想学说此后依然流传，但在伊斯兰教思想史上始终没有占据主流地位。
与穆尔太齐赖派的唯理主义思想倾向相反，在伊斯兰思想史上，还有一些流派强调伊斯兰教的超验

性和神秘性，表现出非理性的思想倾向，其中有的极端主张甚至排斥乃至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与意义，

进而陷于无可名状的神秘主义深渊之中。伊斯兰教“苏菲”①思想中就有这种倾向，这种排斥理性的极

端思想倾向和主张同样有悖于伊斯兰教所强调的理性与经典并举的中正原则，受到诸多正统派学者的

深刻批判。苏菲最初产生于 7 世纪末 8 世纪初的库法、巴士拉等地，之后传及叙利亚、也门、埃及、波斯

等地。早期的苏菲源于穆斯林的极度宗教热情和虔诚信仰，主要表现为以守贫、苦行、禁欲等为特征的

民间个人宗教修行方式，苏菲人士仿效先知及其圣门弟子们的简朴生活，严格遵守教法功课，不恋尘世，

以克己守贫、苦行禁欲的方式求得内心的纯净和精神的慰藉，并间接地表达出一种对当政者的不满情

绪。自 8 世纪后期起，“苏菲”开始由苦行禁欲主义发展为宗教神秘主义。阿巴斯王朝时期，由于翻译

运动的兴起，古希腊、波斯、印度的各种哲学和宗教思想也渗入伊斯兰世界，其中新柏拉图主义、印度瑜

伽派的修行理论等都对苏菲神秘主义的形成产生较大影响。苏菲学者以《古兰经》的某些经文为依据，

吸收各种外来思想，著书立说，以神秘主义哲学阐释伊斯兰教教义，提出了以对真主安拉的“爱”为核心

的神智论、泛神论和人主合一论等重要观点。
8 世纪著名苏菲主义女学者拉比尔·阿德维娅( 约 717 年—801 年) 认为，安拉是永恒爱的对象，人

类灵魂的最主要的本质是爱，爱能使人与安拉接近，导人近主之路是全神贯注的爱，而不是敬畏，也不是

希望，更不是理性; 9 世纪中叶著名苏菲主义学者艾布·苏莱曼·达拉尼( ? —850 年) 提出以神秘直觉

认主的观点，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和目的就是与真主安拉合一，人们对真主安拉的认识途径，是凭借个

人灵魂的闪光点而获得的一种神秘的直觉，而不是通过理性和公认的圣训; 埃及著名苏菲学者佐农·米

斯里( ? —860 年) 提出了著名的神智论，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最终与真主安拉合一，只有通过沉思冥

想，全神贯注地想往真主安拉，使个人纯净的灵魂与安拉精神之光交融合一，才能真正认识真主安拉，除

此别无他道。
波斯神秘主义者比斯塔米( ? —875 年) 等苏菲主义学者又进一步提出了“万有单一论”( 或译“存

在单一论) 的泛神论观点，认为真主安拉的本体包容万物，而万物归于独一的真主安拉，人通过不同阶

段的修炼达到无我的最高境界，被真主安拉所吸收，并与之合一。10 世纪初，波斯苏菲人士哈拉智( 858
年—922 年) 在“人主合一”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主浑化”论，使苏菲神秘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哈拉智在一首诗中写道:“我即我所爱，所爱就是我; 精神分彼此，同寓一躯壳; 见我便见他，见他便见

我。”［13］他甚至自称“我即真理”，主张人要不断追求，努力修炼为“人神”，为此不惜渴望死亡，摧毁肉

体，以达至“人主浑化”之境。哈拉智不仅在信仰层面发表了诸多惊人的言论，而且在教法和功修层面

也提出不少惊世骇俗的主张，如他公然否定伊斯兰教的朝觐制度，提出所谓精神朝觐法，甚至主张摧毁

麦加天房，他还在自己家中修筑了一个小“天房”。哈拉智的这种极端言行，不仅是穆斯林大众所不能

接受的，就是许多正统苏菲人士也难以接受，甚至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哈拉智的老师、著名苏菲学者

祝奈德就曾严厉告诫过他，说他所捅破的洞只能用自己的头颅去填补! 哈拉智在极端主义的道路上愈行愈

远，他的极端言行为他带来杀身之祸，终被阿巴斯王朝处以磔刑，成为苏菲神秘主义的一名殉道者。
一些苏菲神秘主义者无视教法、摈弃理性的言论和行为引起正统派学者的反对和批判，斥其为“肆

无忌惮的极端言行”，对于此类言行，就连苏菲内部的不少学者也深感担忧，因此，一些学者力图将苏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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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学术界一般将“苏菲”视为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多称为“苏菲派”; 1821 年法国东方学家托洛克始用“苏菲主义”( Sufism )

一词。事实上，“苏菲”并非一个派别或一种主义，而是一种思想倾向或信仰的境界，是对终极真理的一种认知方式，在此过程中，每个修

行者都期望获得个人亲身而直接的体验。在逊尼派、什叶派等伊斯兰教各派别中都有苏菲，故其具体情形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简

单视为“苏菲派”。本文主要论及苏菲中的某些极端思想倾向及其逾越伊斯兰教中正原则的过激言行。



学理与正统教义相协调。如著名苏菲学者穆哈西比( 781 年—857 年) 、祝奈德( ? —911 年) 等，这些学

者一方面从《古兰经》和“圣训”中为苏菲神秘主义寻求理论依据，以逊尼派教义系统阐述“苏菲”学理

及其功修方式，另一方面又严格主张认主独一论，明确反对苏菲的“非遵法派”脱离或忽视伊斯兰教基

本信仰或教法原则的各种异端言行，提出穆斯林应在恪守伊斯兰教法、履行各种宗教功课即教乘

( ) 的基础上，从事道乘修持( ) ，进而追求真乘( ) 。
至 11 世纪，著名学者安萨里( 1058 年—1111 年) 对苏菲学理做了系统梳理、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

去伪存真，他摒弃苏菲神秘主义的泛神论观点及其藐视宗教功课的一系列做法，进而将其纳入到伊斯兰

教正统派的信仰体系之中，不仅成功拉回了苏菲这一脱缰之马，而且使其成为丰富和发展伊斯兰思想理

论的重要精神财富。安萨里时期，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种思维过渡迹象。尔后，各种极端主义表现造

成了一种少见的思想上的混乱、厌倦以及各种学派纷争局面。社会变成一个奇怪的世界，充满了由几十

种声调以及宗教哲学和教法学派所组成的历史杂乱现象。”［14］安萨里作为当时顶尖级的一位宗教学者，

对伊斯兰教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不能无动于衷，而是深感忧虑，于是发奋钻研，著书立说，拨乱反正，致

力于伊斯兰思想的重建。其代表性著述有《宗教学科的复兴》《哲学家的矛盾》《哲学家的宗旨》《救迷

者》《古兰经的精神实质》《心灵的发现》等，其中尤以《宗教学科的复兴》最具思想深度与广度，是伊斯

兰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皇皇巨著。
安萨里花了很大气力调和苏菲派与正统派，“他把神秘主义纳入正统派教义，摒除了苏菲派的极端

因素，采取中庸之道，使苏菲派更趋明哲，使正统派信仰更加灵活。”［15］一方面，他对苏菲思想中的泛神

论思想以及漠视教法规定、崇拜圣徒和圣墓等偏离伊斯兰教正统信仰的一些极端倾向予以严厉批评，指

斥某些苏菲人士所散布的极端言论是“变态言论”，如他们“大谈特谈所谓与主的恋情，由此达到真境而

无需表面的工作，甚至主张‘万有单一’，揭开幔帐与主亲见，并面对面谈话……这类谬论对社会危害极

大。”［16］另一方面，安萨里又对一些逊尼派特别是一些教法学家只注重信仰的外在形式而视“苏菲”修

持为异端的观点予以否定。安萨里认为，苏菲主义主张洁身自好的修持生活，正是对真主热忱而虔诚信

仰的体现，故应当在履行教法规定的宗教义务的基础上，不断由外在信仰向内在信仰升华。安萨里不仅

深入研究了“苏菲学”和“凯拉姆学”，成功融合了苏菲学理与正统教义，还对穆尔太齐赖派、内学派、伊
斯玛仪派以及当时流传的各种宗教哲学流派作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批判，成功调和了苏菲主义与理性主

义的对立，“因此，安萨里不像教义学派所做的那样使一切理性科学服从宗教，也不像当宗教信条同哲

学证明相抵触时致力于调和哲学与宗教的哲学家那样，使理性伸展以支配宗教。”［17］安萨里甚至以伦理

的高度强调伊斯兰教的中正理念，主张“处理万事以‘适中’为止，走向褊狭的两极，都不是美德。”［18］

正是由于对伊斯兰中正思想的捍卫，使安萨里成为伊斯兰思想史上的功臣，他被誉为“伊斯兰教的

权威”，后人评价他“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教义学家，又是伊斯兰教最高贵和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

一”［19］。安萨里所构建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在伊斯兰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其后的数百年

间一直被视为伊斯兰教的正统派信仰体系而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思想，安萨里的成就和影响也几乎

无人匹敌，以致“穆斯林们常说，假使穆罕默德之后还可以有一位先知，安萨里一定就是那位先知

了。”［20］安萨里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显著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较为成功地奉行了伊斯兰教的中

正和谐之道，特别是较好地把握了经典与理性之间的中正平衡，安萨里的宗教哲学思想也因此而在其后

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居于伊斯兰世界宗教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在伊斯兰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即便在远离伊

斯兰世界腹地的中国穆斯林中间，在提及安萨里的名字时也无不肃然起敬，安萨里的《宗教学科的复

兴》等著作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中研习的重要经典。

三、结语

伊斯兰宗教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坚守伊斯兰教中正之道的主流思想，不断与形形色色的极

端思想和极端倾向作斗争，并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以伊斯兰教为核心价值观的伊斯兰文明，“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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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现和发展了一切事物对立统一、均衡中庸、相互完善的规律。伊斯兰教要使人类恢复信仰，但不

剥夺它的理性，给人类以宗教，但又不放弃科学; 给人以精神，又不限制对物质生活的享受; 给人以后世，

但也立足于今世; 讲真理，但不可强制; 讲道德，但不限制自由。在这一文明当中，天启的含义与人类的

利益紧密相连，思维的理性与虔敬的信仰融合为一体，人与神、启示与理性、精神与物质、现世于来世、个
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过去与未来、责任与自由、因循与创制、权利与义务、永恒与变化……这些对立的

事物都达到了完善的均衡与统一。”［21］从而使伊斯兰中正和谐之道不仅仅是一种深奥的宗教哲理和崇

高的精神境界，而且成为一种独具风格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是穆斯林始终孜孜以求并恪守不渝的价

值取向，正如圣训所说: 最优美的事，就是中正之事。
伊斯兰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昭示，把握经典与理性的平衡，始终是伊斯兰哲学的主流思想，也

是伊斯兰文明的成功之道，而偏离这一中正之道，就会导致各种极端思想和极端主义的滋生。在当今伊

斯兰世界一片乱象的背后，不仅有复杂多样的外部原因，更有深刻的思想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未能很好

地把握和遵循“经典”与“理性”间的平衡，致使各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泛滥，致使穆斯

林社会陷于严重的理性缺失之中。因此，深入理解伊斯兰宗教哲学中正和谐的思想内涵，平衡把握“经

典”与“理性”的关系，弘扬伊斯兰文明中正和谐的优良传统，是当代伊斯兰思想界肩负的重大而迫切的

历史任务。
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传播发展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全国有回、维吾尔等 10 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

民族，总人口超过两千万。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恪守中正宽容的和平之道、和谐

之道，是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中国穆斯林始终秉持和恪守“爱国爱

教”的优良传统，不遗余力地践行伊斯兰教中正和平、宽容和谐的理念，在中华大地上与各族人民守望

相助，合和共生，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灿烂多姿的历史篇章。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

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更加需要秉承传统，与时俱进，正确理解经典，张扬理性，谨守中道，抵御和防

范各种极端思想，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共有精神家园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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